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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教办中函〔2022〕14 号 
 

 

关于开展 2022年南京市“基础教育精品课” 

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江北新区教育和社会保障局，各直属学校： 

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2 年“基础教育精品课”

遴选工作的通知》（苏教办基函〔2022〕51 号），我局将组织开

展全市 2022 年“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活动范围 

全市所有中小学校（包括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完

全中学和普通高中等）各年级各学科的教师均可参加。 

二、评选程序 

教 师 可 登 陆 国 家 中 小 学 智 慧 教 育 平 台 （ 网 址 ：

https://basic.smartedu.cn/）选择想要讲授的具体内容，按要求上传

微课、课件及其他文档，学校审核后择优报送至区初评。区教育

部门组织评审专家对学校推荐的精品课进行初评后，按要求推荐

精品课参加市级评审。 

三、计划安排  

原则上各区推荐 100 节（直属高中 20 节）精品课参加市级

精品课遴选，各区推荐的精品课应涵盖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三

个学段，原则上同一课程节点编号只推荐 1 节精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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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奖励办法 

本次遴选活动设一、二、三等奖，由南京市教育局颁发证书。

获奖精品课将作为公益资源，在南京智慧教育资源平台等在线平

台中展播。同时，推荐 100 节精品课参加省级精品课遴选。 

五、相关要求 

各区要高度重视“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活动，明确专门的部

门牵头负责相关工作，严格按照《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2 

年“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作的通知》（附件 1）、《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作的通知》（附

件 2）要求部署落实。10 月 13 日前，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填写工

作联系表（附件 3），发送至联系邮箱（njsjysjgk@163.com）。

10 月 20 日前，各区和直属学校组织评审专家完成本级遴选工作，

并将精品课推荐汇总表上报至市教学研究室。 

未尽事宜，请与市教学研究室联系。联系人：王少峰，联系

电话：69811031。 

 

附件：1.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2 年“基础教育精 

品课”遴选工作的通知 

2.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基础教育精品 

课”遴选工作的通知 

3.南京市2022年“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作联系表 

 

 

 

 

南京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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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办基函〔2022〕51号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2年 “基础教育
精品课”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教育局：

近期，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 2022年“基础教育精

品课”遴选工作的通知》（教基厅函〔2022〕20号，见附件 1），

为做好我省精品课遴选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遴选工作。各地要把“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活

动作为激发教师教学热情，建立健全优质课程资源更新机制、汇

集优质教学资源、推动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区域

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水平，促进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深度融

合，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使用，努力构建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

务教育体系。

二、全面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认真总结 2021年精品课遴

选工作经验，制定 2022年精品课遴选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专门

部门牵头负责，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切实加强对活动的管理和指

导，教育行政、电教、装备和教科研部门要形成工作合力，对遴

选工作提供全过程的教学指导、技术支持、运维服务和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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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遴选工作顺利实施。要坚决克服形式主义，防止影响正常课

堂教学，避免增加学生和教师负担。要积极开展精品课交流展示

活动，加大优质资源推广使用的力度。

三、广泛发动教师参与。各地各校要调动教师课堂教学的积

极性创造性，引导广大教师学习借鉴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网址：basic.smartedu.cn）优秀课程案例，积极参与精品课遴

选活动，让教师在参与过程中实现能力素养提升。各地要对获得

部级、省级、市级精品课的教师及相关工作人员以适当方式予以

鼓励。为激发教师参与“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活动的积极性，参

考原“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要求，凡在活动中获得部、

省级优课的等同于获省级比赛一等奖。

四、严把精品课质量关。各地要规范遴选程序，严格把握质

量要求和 2022年部级精品课评价指标，坚持公开透明，保障公

平公正，所有精品课必须保障内容原创，引用资料必须注明出处

和原作者。县级教育部门要做好初步遴选工作，严格按制作标准

摄制微课视频，提交的微课必须包含微课视频、教学设计、学习

任务单、课件、作业联系等。设区市教育部门要分学科组织专家

做好遴选推荐工作。

五、其他相关要求。

1. 本年度活动已正式启动。教师对照平台课程节点，确定

拟讲授的具体内容，自主设计微课并向学校提出申请。学校审核

后择优向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进，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评审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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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学校推荐的微课设计进行初选，组织相关教师试讲，在此基

础上确定初步人选，并按照制作标准摄制微课视频，完成后由教

师将视频连同其他资源统一提交至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原则上同

一课程节点编号只推荐 1节精品课。

2.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评审专家在 10月 24日前完成市

级遴选工作，原则上每个设区市推荐 100节精品课参加省级精品

课遴选，推荐的精品课应涵盖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三个学段。

同步报送微课及授课教师、教学和技术指导人员信息。

3. 11月 3日省级遴选结束，推荐 700节精品课参加部级遴

选，并颁发相关证书。

省教育厅将对点播量大、使用效果好的优质课程资源按照

《省教育厅关于鼓励教师参与名师空中课堂的指导意见》（苏教

师〔2019〕16号）要求，进行适当的奖励。所有省级以上精品

课资源将均作为公益使用，并在省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省名师

空中课堂）等平台展播。省级以上精品课将作为教学成果评定、

职称评聘和评优评先等方面的重要参考依据。

请各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填写工作联系表（见附件 2），加

盖公章后扫描，于 2022年 9月 25日前发送至联系邮箱。

联系人：陶诚、戴炳康（省电化教育馆）、陈金鑫，联系电

话：025-83752106、83752126，联系邮箱：taqc@jse.edu.cn。

附件：1.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2年“基础教育精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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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选工作的通知

2.2022年“基础教育精品课”活动联系表

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2年 9月 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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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年“基础教育精品课”活动联系表

设区市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公章）

负责部门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

行政部门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处室 职务 办公电话 传真 手机 邮箱

负责人

联系人

组织部门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处室 职务 办公电话 传真 手机 邮箱

负责人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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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设区市、县（市、区）电化教育馆、教育信息化中心、

装备中心、教科院（教研室）。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2 年
“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适应新时代基础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根据 2022 年工作安排，我部决定继续

组织开展“基础教育精品课”（以下简称精品课）遴选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一）激发教师教学热情。充分调动广大教师投身课堂教学

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教师深入研究课程教材内容，学习借鉴国

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以下简称智慧平台，网址：

basic.smartedu.cn）优质课程案例，融合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创

新教学方式方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教育教学能力，展现新时

代人民教师风采。

（二）汇集优质教学资源。建立健全优质课程资源遴选更新

机制，系统化体系化建设智慧平台优质课程教学资源，不断丰富

教基厅函〔2022〕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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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资源内容，提高平台资源质量。

（三）服务学生教师使用。满足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

需求，为学生预习、复习、开展探究式学习和项目式学习提供服

务，促进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支持教师课堂教学，为教师优

化教学设计、丰富教学内容、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等提供服务。

（四）促进优质均衡发展。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使用，帮

助农村学校开足开齐开好国家课程，加快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缩

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二、质量要求

精品课以微课形式呈现，包括微课视频、教学设计、学习任

务单、课件、作业练习和必要的实验演示，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一）坚持正确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尊重教育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在意识形态、民族

宗教、领土国界等关键问题上不能有偏差。

（二）确保科学严谨。严格依据国家课程标准和 2022 年秋

季学期前最新修订的教材，保证学科知识内容和授课语言的科学

准确，保证情境素材的真实性、适切性和权威性。

（三）突出课堂实效。体现新课程标准要求和学科教学改革

方向，充分考虑学科性质和不同学段学生学习特点，有效解决课

堂教学的重点、难点问题，注重发挥学科德育功能和综合育人功

能。

（四）注重制作规范。教学目标明确、教学过程完整、教学

资源充足、摄制技术规范（见附件 1），语言、文字、符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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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等使用要符合规范，精品课（除外语课程外）应使用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不得有任何广告。

（五）保证内容原创。精品课必须是教师本人教学实践中所

积累的典型教学成果，不得冒名顶替，严禁抄袭，引用资料须注

明出处和原作者。

三、工作程序

（一）自主申报。教师总结个人教学实践成果，凝练教学经

验和方法，学习借鉴平台相应课程教学资源，对照平台课程节点

编号（已有精品课的课程节点不再开放），确定自己拟讲授的具

体内容，自主设计微课并向学校提出申报。

（二）学校推荐。学校应鼓励、支持教师参与微课设计，积

极组织研讨和交流展示活动，并择优向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推

荐。

（三）县级初选。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和优秀教

师，对学校推荐的微课设计进行初选，组织相关教师试讲，在此

基础上确定初步人选，并按照制作标准摄制微课视频，连同其他

资源统一提交市级教育行政部门。

（四）省市遴选。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分学科组织专家遴选确

定市级精品课并推荐参加省级遴选。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遴选确定

省级精品课，并在下达的名额内（见附件 2）推荐参与教育部遴

选，原则上同一课程节点编号只推荐 1 节精品课。

（五）部级遴选。教育部组织专家对省级推荐的精品课进行

评审，遴选确定部级精品课，并在智慧平台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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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实施。各地要高度重视，认真总结 2021 年

精品课遴选工作经验，制定 2022 年精品课遴选工作具体实施方

案，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电教、装备、教研等部门的作

用，形成工作合力。要坚决克服形式主义，防止影响正常课堂教

学工作，避免增加学生和教师的负担。

（二）严格程序标准。各地要规范遴选程序，严格把握质量

要求和 2022 年部级精品课评价指标（见附件 3），坚持公开透明，

保障公平公正。

（三）做好服务保障。教育部将加强平台技术支持，组织专

门培训。各地要对遴选工作提供全过程的教学指导、技术支持、

运维服务和经费保障。

（四）健全激励机制。教育部将对获得部级精品课的教师颁

发证书，对工作成效突出的省份以适当方式予以表扬鼓励。部级

精品课可作为教学成果评定、职称评聘和评优评先等方面的重要

参考依据。各地要对获得部级、省级、市级精品课的教师以适当

方式予以鼓励。

（五）强化推广应用。部级精品课将作为智慧平台优质课程

资源，供广大师生学习使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可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开展精品课交流展示活动，加大优质教育资

源推广应用的力度，切实提升精品课使用效益，促进提高教育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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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事项

请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填写工作联系表（见附件 4），加盖

公章后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前传真至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并

发送电子版至联系邮箱。

各省需在 2022 年 11 月 10 日前通过平台完成精品课推荐工

作，并于 11 月 17 日前下载精品课推荐汇总表进行确认。

联系电话：010-66097815，66096503（传真）

联系邮箱：jzc@moe.edu.cn

客服电话：4008980910    QQ 客服：4008980910

客服邮箱：jpk@moe.edu.cn

附件：1.精品课制作要求

2.各省份精品课推荐名额

3.部级精品课评价指标

4. 工作联系表

                           教育部办公厅               

                            2022 年 9 月 6 日

mailto:%E7%94%B5%E5%AD%90%E7%89%88%E5%8F%91%E9%80%81%E8%87%B3%E9%82%AE%E7%AE%B1jzc@moe.edu.cn
mailto:jzc@mo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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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精品课制作要求

精品课内容应为教育部审定的中小学各年级各学科教材中

的具体一课（节）所含知识（可选择的课程以平台公布的课程节

点为准）。一课（节）如有多个课时，需分别制作多个微课，最

多不超过 3 个课时。每课时微课包括微课视频、教学设计、学习

任务单、课件、作业练习等，如有实验内容，可提供实验视频。

相关模板可从平台下载。

一、微课视频

微课视频应采用“教师讲解+多媒体大屏”的形式，适当呈

现授课教师画面，增强教学的交互性和画面的可视性。单个微课

视频时长：小学 10—15 分钟、中学 15—20 分钟。微课视频应包

含片头，时长 5 秒，文字信息包括：教材版本、学科、年级、课

名、主讲教师等信息。录制环境安静无噪音，光照充足均匀，教

师语言规范，声音响亮。视频画面的比例为 16∶9，大小不超过

1G，编码格式 H.264/25 帧，分辨率 1920*1080P，码率 8Mbps，

音频 ACC 编码、码率 128Kbps。鼓励教师对微课视频文件进行

后期编制，可根据教学内容要求适当调整屏幕大小，布局美观大

方。实验视频应多角度清晰呈现教师进行实验操作讲解、演示的

画面及相关实验现象，可简单介绍实验目的、设计思路及创新点、

实验原理、教学装备与教学融合性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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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件

课件及其嵌入的媒体素材应确保内容清晰无误，界面设计简

明、布局合理、重点突出，风格统一。引用地图应使用教材上的

地图并标明出处，格式为：地图出自 xxx（教材名，出版社，版

本，第 x 页）。

三、其他文档

教学设计、学习任务单、作业练习等以文本的形式呈现。

教学设计应至少包含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等。教

学目标符合课程标准要求、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和教学实际情况。

教学内容要充分利用已有的课例研究成果，着重分析本课重点与

难点。教学过程包含必要的教学环节，层次清晰，体现多样化教

学方式。

    学习任务单内容应包括学习目标、学习任务、学习准备、学

习方式和环节以及配套学习资源推荐（包括教科书相关内容阅读

及其他学习资源）等。作业练习应与学习目标相一致，建议设计

多样化的作业任务，除适量的纸笔练习题（需附答案）外，可布

置绘图、调研报告、手抄报、课后实践活动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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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省份精品课推荐名额

省份 名额（节） 省份 名额（节）

北京 700 湖北 700

天津 400 湖南 500

河北 500 广东 700

山西 300 广西 400

内蒙古 300 海南 300

辽宁 700 重庆 600

吉林 400 四川 400

黑龙江 400 贵州 400

上海 500 云南 300

江苏 700 西藏 300

浙江 600 陕西 500

安徽 600 甘肃 500

福建 600 青海 300

江西 400 宁夏 600

山东 600 新疆 300

河南 500 兵团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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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部级精品课评价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描述 权重

教学目标

科学合理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核心素养导向；教

学目标明确具体、可检测，重难点突出
10

目标

内容
教学内容

组织科学

教学内容符合课程标准要求和学生认知规

律，注重培养学生能力；覆盖该课所含知

识，课时安排合理
10

教学环节

流畅紧凑

教学过程包含必要的教学环节，层次清晰，

过程流畅；课堂容量适当，时间分配合理 15

教学方法

策略适切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理念，注重学

生亲身体验、情境感知；教学组织严谨，

教学方法得当，策略有效
15教学

过程

信息技术

融合有效

熟练运用信息技术，依据教学目标选择、

整合和应用数字教育资源，促进知识理解

和问题解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升

教学的精准性和实效性。如有实验内容，

实验技术应运用合理

15

教学设计

明确恰当

教学设计（及学习任务单）与教学目标一

致，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体现导学功能，

有效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5

教学

资源

作业练习

规范科学

课上练习、课后作业、实验活动（如有）

紧扣教学目标，总量适中，难易适度，形

式多样，促进学生发展
10

技术

规范

资源完整

提交规范

教师讲解、实验与多媒体演示切换适当，

布局美观，声画同步；课件、学习任务单、

作业练习信息完整、格式规范；资源引用

注明出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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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工作联系表

省份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公章）

负责部门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

行政部门 姓名 性别 民族 所在单位/处室 职务 办公电话 传真 手机 邮箱

负责人 　 　 　 　 　

联系人

具体组织部门 姓名 性别 民族 所在单位/处室 职务 办公电话 传真 手机 邮箱

负责人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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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2022 年 9 月 8 日印发



 

附件 3 

南京市 2022年“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作联系表 

区（直属学校）：                      

类别 姓名 所在单位/科室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备注 

负责人 
      

联系人 
      

 


